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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1.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

2024年上级核定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584268万元，

其中：返还性收入253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538971万

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2764万元。按照资金用途拨付预算单

位505037万元：一是拨付人员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社会保险缴

费、冬季取暖费、住房公积金、南疆工作补贴、调标增资等；

二是按照上级补助资金用途拨付各项专款，主要涉及教育、

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农林水事务、住房保障及基层组织建

设等方面。上级补助资金结余79231万元，结转至2025年按原

用途继续使用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

况

2024年上级核定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3463万元，

按照资金用途拨付预算单位2209万元，主要涉及社会保障、

城乡社区等方面。上级补助资金结余1254万元，结转至2025

年按原用途继续使用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收入的安排和使用

情况

2024年上级核定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3万

元，按照资金用途拨付预算单位3万元，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

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。上级补助资金结余0万元。


